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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修正基本圖資資料
庫

資料收集

資料分析與預測

研擬發展課題對策及目標願景

評估規劃初步構想

期中報告書

臺中市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劃設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

其他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期末報告書

提送研究規劃階段工作成果

預計108年1月

預計108年2月

107.03期中審查

107.05(配合107.04.30全

國國土計畫實施 內容修

正)

107.08期中審查通過

⊙ 臺中市國土計畫專屬網頁
⊙ 局處代表訪談 (農業局、

經發局、原民會 )
⊙ 1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107.2.2)

⊙ 推動小組分組會議
●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分組

●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分組

⊙ 專家學者座談會
● 國保、海洋
● 原住民議題
● 農業及產業發展
● 城鄉發展地區



壹

重大建設計畫或城鄉發展需求

一、計畫人口推估

二、都市計畫地區居住用地檢核

三、產業用地發展概況

四、新增產業用地需求

五、新增產業用地區位劃設原則

六、城2-3劃設情形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梨山(環山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

梨山(松茂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

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梨山(新佳陽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

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

東勢都市計畫

新社都市計畫

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大甲(日南地區)都市計畫

大安都市計畫

后里都市計畫

外埔都市計畫

鐵砧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大甲都市計畫

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

霧峰都市計畫

大里(草湖地區)都市計畫

擴大大里(草湖地區)都市計畫

太平都市計畫

太平(新光地區)都市計畫

大里

都市計畫烏日都市計畫

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大肚都市計畫

中科臺中基地

附近特定區計畫

臺中市都市計畫

神岡都市計畫
豐原都市計畫

潭子都市計畫

豐原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

大雅

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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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使用概況：20處市鎮計畫、12處特定區計畫。

臺中市陸域面積221,489.68公頃
■ 都市土地面積53,559.64公頃(占24.18%)
■ 非都市土地面積(含刻正辦理新訂、擴大都市計畫)167,930.04公頃(占75.82%)

■ 住宅區發展率超過八成者：大里、大里(草湖)、大甲、外埔、烏日、霧峰以及豐交
特定區、鐵砧山特定區。

■ 商業區發展率超過八成者：豐原、大甲、后里、神岡、潭子、新社、外埔、
霧峰以及梨山(松茂)特定區、梨山(環山)特定區。

■ 工業區發展率超過八成者：太平、大里、大甲(日南)、神岡、烏日、霧峰以及豐交
特定區。

• 臺中市整體住宅供給雖足夠，但部分

行政區或都市計畫區發展相對快速，

住宅區、商業區發展已逾八成，故仍

有住宅、商業用地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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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60萬人

都計區：240萬人

290萬人
臺中市區域計畫(107.1.19)

指導分派總量

本計畫推估

民國125年
人口總量

趨勢預測：301.31萬人

全國人口趨勢推估：

285.65~295.62萬人

以區計成長率推估：

317.39萬人

爰建議臺中市
目標年人口為 

300萬人

人
口
推
估
與
分

派

居住水準
(50m2~70m2/

人)

現行都市計畫區
之住宅區

本計畫區之都
市計畫區可容
納人口數：312

萬人

供
需
檢

核

居
住
用

地

供
給

需
求

註2：臺中市各都市計畫區計畫人口總計約308.96萬人。

■  計畫人口推估
•依臺中市區域計畫(107.1.19)指導，臺中市115年人口總量為290萬人。

•本計畫經初步依趨勢成長法預測臺中市125年之人口總量約300萬人，較臺中市區域計畫

115年計畫人口290萬人約增加10萬人。

•假設125年非都市人口約60萬人(按現行非都人口54萬人預測成長)，240萬人分派至都市計

畫區集約管理。

註1：本案尚屬規劃研究階段，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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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畫地區居住用地檢核

策略區

平均

居住水準

(人/m2)

106年都市計畫
現況人口(人)

現行計畫

可容納人口(人)
(A)

125年都市

計畫人口(人)
(B)*

尚需新增住宅區以
供居住人口(人)

(C=B-A)
后里、豐原、
潭子、大雅、
神岡策略區

60 382,149 366,352 410,638 44,285 

新社、東勢、
石岡策略區

70 36,841 70,095 30,952 - 39,143 

和平策略區 70 1,123 5,113 606 - 4,506 

大甲、大安、
外埔策略區

70 52,700 71,524 49,492 -22,032 

清水、沙鹿、梧
棲、龍井策略區

70 254,730 699,588 280,366 -419,222 

烏日、大肚
策略區

60 90,462 180,055 98,046 -82,009 

大里、太平、
霧峰策略區

50 270,303 317,846 295,945 -21,901 

原臺中市策略區 50 1,153,230 1,407,255 1,233,955 -173,300 
註1：依各行政區目標年之人口數，乘以 106年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占各行政區之比例，推估本案 125年分派至都市計畫人口。

註2：本案尚屬規劃研究階段， 內容僅供參考。

•依據住宅供需檢核，尚需新增住宅區之策略區為后里、豐原、潭子、大

雅、神岡策略區，未來可透過農業區檢討、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等策略提

供居住用地。

•行政區則以北區、大里區、西區等行政區住宅用地需求最高。



■ 產業用地發展概況

• 現況供給產業用
地 為 3,846.51 公
頃，使 用 率 近 8
成。

產業用地現況分布示意圖

類別
產業用地

(公頃)
使用率

(%)
報編
工業區

826.18 98.72

科學園區 381.73 97.68

經濟部加
工出口處

147.48 100.00

都市計畫
工業區(扣
除重疊之報
編、科園、
加工出口
區)

1,661.36 52.47

非都市土
地丁種建
築用地

829.76 100.00

合計 3,846.51 78.97

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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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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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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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發
展
需
求



計畫別 類型 預估期程
推估產業用地
面積(公頃)

臺中市
區域計畫

依照「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經濟部推估需求指派 101至115年 170
配合行政院核定之「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提供發展腹地
與示範場域

109至115年 98

輔導未登記工廠

未登記工廠(2544家) 109至115年 385
臨時工廠登記 (2041家) 487
小計 872

合法工廠之擴廠及發展智慧機械、航太 產業、外商投資等預
留用地需求

109至115年 220

101~115年小計 1,360

本計畫
推估

依照「全國國土計畫  」經濟部推估需求指派 116至125年 133
持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之用地需求 (輔導8500家) 註1 116至125年 1,615
持續配合行政院核定之「智慧機械 產業推動方案」，提供發展
用地 註2 116至125年 140

116~125年小計 1,888
101~125年總計 3,248

■ 新增產業用地需求
• 臺中市區域計畫推估臺中市至民國115年產業用地所需土地面積
總計為1,360公頃。

• 考量經濟部推估之產業用地需求、輔導未登記工廠所需面積以及未
來智慧機械等新興產業發展需求，本計畫推估116-125年產業用地
增量約1,888公頃，至125年產業用地所需土地面積總計為3,248公
頃。

壹
、
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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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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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鄉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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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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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參考臺中市區域計畫109-115年輔導未登記工廠每家佔地約0.19公頃【872公頃/(列管未登記工廠2544家+臨時登記工廠2041家)】
*註2：參考臺中市區域計畫109-115年配合行政院推動「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每年需提供約14公頃發展腹地【98公頃/7年】

*註3：本案尚屬規劃研究階段，內容僅供參考。



■ 新增產業用地需求
• 全國國土計畫指導新增產業用地需求總量3,311公頃。

• 依據營建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完稿)草案(107年10
月)，本計畫採二級產業用地需求總量推估方法(一) ，爰以90年、
95年、100年工商普查製造業產值，以及90年、95年工商普查製造
業使用土地面積，推估101~125年臺中市新增產業用地需求面積
約303公頃。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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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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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面積(公頃) 備註

(一)依循全國國土計畫及經濟部
新增產業用地需求

303.00

● 101-109年經濟部推估需
求170公頃

● 110-125年經濟部推估需
求133公頃

(二)推動中央新興產業政策發展
需求

458.00

● 101-115年推動中央政策
所需318公頃

● 116-125年推動中央政策
所需140公頃

(三)輔導未登記、臨時登記工廠
遷 移 需 求 (101-115年 輔 導
4,500 家 需 約 872 公 頃
，116-125年輔導8,500家需
約1,615公頃)

 2,487.00 

● 101-115年輔導4,500家
共需約872公頃

● 116-125年輔導8,500家
共需約1,615公頃

合計 3,248.00

■ 新增產業用地需求壹
、
重
大
建
設
計
畫
或
城
鄉
發
展
需
求

註：本案尚屬規劃研究階段，內容僅供參考。



■ 產業用地區位劃設原則

1.既有產業用地 2.審議中或開發
中產業園區

3.既定政策 4.受侵擾之農業用
地(包含都市與非

都)

清泉崗門
戶、烏日

潭子聚興、豐
洲、太平

既有報編、科
園、都計工業區

• 產業用地區位篩選原則

84.81公頃687.14公頃

93.70公頃 2,382.35公頃

3,248公頃
圖例

既有產業園區

都市計畫工業區

審議或開發中產業園區

既定政策產業用地

受侵擾之農業區

關連工業區
(一期)加工出口區

中港園區

精密機械科技創
新園區

豐洲科技工業園區
(一期)

中部科學園區
臺中基地

中部科學園區
七星基地

中部科學園區
后里基地

大里工業區

台中工業區

大甲幼獅工業區

潭子聚興
產業園區

太平產業園區

豐洲科技工業園區
(二期)

加工出口區
臺中園區

仁化工業區

霧峰工業區

豐興后里新廠報編
工業區

清泉崗門戶

烏日溪南

臺中軟體園區

壹
、
重
大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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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或
城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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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需
求

註：本案尚屬規劃研究階段，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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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局處用地需求目前彙整情形

• 刻辦理範圍套繪、研議土

地適宜性以及新訂擴大

都市計畫。

交通局(7處)

住宅處(2處)
都發局(1處)
經發局(公民營事業申請設置產業園區)(14處)
經發局(市府推動案)(6處)

農業局(1處)

大臺中山手線

臺中捷運藍線

臺中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延伸線

臺中機場捷運

圖例



貳

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情形



■ 未登記工廠分布情形
• 依據「臺中市區域計畫」100年未登記工廠合計16,875家，廠地使

用面積合計2,829公頃，粗估年產值約3,600億元，主要群聚分布

於豐原區、神岡區、潭子區、大雅區、大里區、太平區、霧峰區、烏

日區之都市計畫農業區及非都市土地之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

區。

貳
、
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情
形

民國100年臺中市未登
記工廠數達16,875家

輔導專區區位：豐原區、潭子區
引入產業：光應用產業
新劃設產業用地：受嚴重侵擾都計區
農地、潭子聚興

輔導專區區位：太平區、大里區、霧峰區
引入產業：先進環保製程
新劃設產業用地：受嚴重侵擾都計區農
地、太平產業園區、新訂擴大塗城

輔導專區區位：神岡區、大雅區
引入產業：航太、智慧機械
新劃設產業用地：擴大神岡、豐洲二期

輔導專區區位：烏日區、大里區
引入產業：手工具、金屬製造
新劃設產業用地：新訂擴大大里夏田

圖例
較優先區位
次優先區位
優先區位 100年未登記工廠分布圖

• 經濟部公告劃定臺中市52處未登記

工廠輔導公告特定地區，臺中市擬

輔導合法之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共

41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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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登工廠管理(清理及輔導)計畫構想



未登工廠+臨登
處理用地需求

1.101-115年輔導4,500家共需約872公頃
2.116-125年輔導8,500家共需約1,615公頃
3.目標年臺中市未來需2,487公頃之產業用地。

• 未登工廠處理具體措施

■ 未登工廠管理(清理及輔導)計畫構想
• 125年未登工廠及臨登處理產業用地需求

無法補辦臨時工
廠登記之非屬低
汙染事業

智慧機械、航太
及其零件組等

非屬前兩種分類

者

• 土地開發方式

1.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或新訂擴大模式
2.開發許可模式

是需要辦理環評、水土保持等程序

須符合功能分區分類
或辦理分區變更

依相關法規辦理

貳
、
未
登
記
工
廠
管
理
情
形



參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情形



■ 鄉村區分布參
、
鄉
村
地
區
整
體
規
劃
辦
理
情
形

• 鄉村區現況分布情形：臺中市鄉村區共計約225處，面積
約1,248公頃。

行政區
鄉村區面

積(公頃)
比例(%)

鄉村區個數

合計 0-3公
頃

3-5公
頃

5公頃以

上

太平區 241.738 19.36% 15 8 3 4
大里區 232.4445 18.62% 19 9 3 7
霧峰區 161.5955 12.94% 32 21 4 7
新社區 84.16884 6.74% 30 22 0 8
外埔區 79.0555 6.33% 15 9 2 4
龍井區 68.8068 5.51% 3 0 0 3
大肚區 68.23697 5.46% 7 4 0 3
烏日區 52.83326 4.23% 10 4 2 4
大安區 51.74477 4.14% 24 20 1 3
大甲區 34.27811 2.75% 15 12 2 1
和平區 30.80614 2.47% 11 7 2 2

行政區
鄉村區面積

(公頃)
比例(%)

鄉村區個數

合計 0-3
公頃

3-5
公頃

5公頃

以上

東勢區 23.12579 1.85% 10 7 2 1
后里區 21.4778 1.72% 7 4 2 1
豐原區 21.39039 1.71% 11 9 2 0
神岡區 17.55257 1.41% 2 0 1 1
潭子區 14.70824 1.18% 4 2 1 1
清水區 13.74527 1.10% 4 3 0 1
石岡區 12.81433 1.03% 2 1 0 1
大雅區 9.864428 0.79% 2 1 0 1
沙鹿區 8.282219 0.66% 2 1 0 1

合計 1,248.67 100.00% 225 114 27 54

主要分布：
太平、大里、霧
峰



■ 鄉村區環境課題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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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鄉村區環境品質待提升課題

• 非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鄉村區，普遍缺乏停
車場、道路、開放空間等公共設施。

• 人口外流之農村，因土地閒置，易造成農村社
區公共環境維護不易而環境品質不佳。

東海別墅

蔗部自強新村

新庄子

遊
園

南

路

向
上
路 東海別墅

東海大學

蔗部

新庄子

自強新村 台中工業區

【蔗部新庄子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蔗部新庄子地區

對  策
1.屬於工商、產業發展之鄉村地區，視發展定位、屬性、需求及規模等因素，納入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2.農村發展型之農村聚落：以農村再生為基礎，透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改善環境。

3.工商發展型之社區聚落：劃設適當發展範圍，以擴大都市計畫等方式，規劃配置
公共設施，塑造城鄉生活風貌。



• 鄉村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手冊(107.10.16)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三類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得予劃設。

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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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整
體
規
劃
辦
理
情
形

■ 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情形



■ 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情形-城2-1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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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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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都市計畫區(都市發展率達一定比例以上)周邊相距
一定距離內

• 都市發展率達80%(都市計畫人口發展率)

圖例

都市計畫區人口發展率 <80%

都市計畫區人口發展率 >80%



■ 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情形-城2-1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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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都市計畫區(都市發展率達一定比例以上)周邊相距
一定距離內

• 都市發展率達80%相距周邊2公里

圖例

都市計畫區

都市發展率達80%相距周邊2公里

鄉村區



■ 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情形-城2-1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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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農業活動人口達50%
農牧戶家數 + 獨資漁戶家數

村里總戶數
非農業活動人口比例= 1 － 

圖例

非農活動人口達50%



■ 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情形-城2-1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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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密度較高者
【人口密度達該縣市都市計畫(扣除風景型、保育型特定區計畫)平均人口淨密度】

=
都市計畫個數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都市計畫現況人口Σ
扣除風景型、

保育型特定區計畫

梨山風景特定區
大坑風景特定區
谷關風景特定區
鐵砧山風景特定區
石岡水壩特定區

平均人口淨密度

 =82人/公頃

圖例

人口密度>平均人口淨密度之鄉村區

人口密度<平均人口淨密度之鄉村區

都市計畫區



■ 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情形-城3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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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得予
劃設

• 原民會公告(91.4.16)之原住民地區-和平區

• 原住民族保留地

圖例

原住民族保留地

鄉村區

大甲區

原住民地區



■ 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情形-農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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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農村再生計畫社區範圍內優先劃於農4

圖例

農村再生社區

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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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初步分析，大甲、大
安、外埔、后里、和平
等地區，依內政部社會
經濟資料庫農林漁牧
普查資料(民國99年)顯
示，非農業活動人口達
50%。

2.除農村再生社區範圍外
之鄉村區，依全國國土
計畫劃設條件得劃為
城2-1。

說明：

課題一 非農業活動人口達50%指標成果不符地區特性。

■ 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情形

非農活動人口達50%地區

城2-1

農4

擬辦：

1.依據104年臺中市資料顯示，臺中市非農業活動人口比例平均為90.61%，本計畫後續將再向
行政院主計總處申請臺中市104年各里農林漁牧普查資料再進行檢核校正。

2.另非農業活動人口指標及依此指標檢討劃設之城2-1，建議得依臺中市地方特性進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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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農村再生社區範圍之鄉村區，依國土計畫規劃手冊功能分區重疊
處理原則，優先劃為農4，惟該鄉村區亦符合城 劃設條件，是否仍劃
設為農4，提請討論。

鄉村區位於農村再生社區範圍，同時符合城2-1劃設
條件，惟部分鄉村區鄰近都市計畫區。

課題二

農村再生社區範
圍鄉村區

豐原區

潭子區

鄉村區現況

圖例

都市發展率達80%相距周邊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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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3，原住民族土地指原住民族傳統
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 依國土計畫規劃手冊，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範圍之鄉村區，優先劃設為農4；又
位於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得予劃設為城3；爰建議同時位於原住民族
土地及農村再生社區範圍之鄉村區，優先以原住民主管機關意見辦理。

位於原住民族土地及農村再生社區範圍之鄉村區，
功能分區劃設處理情形。

課題三

農村再生社區範
圍原住民族保留地

圖例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現
況

原住民地區

和平區

苗栗縣

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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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情形

位於原住民地區範圍內之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處
理情形。課題四

• 本市和平區屬公告原住民地區(原住民鄉)內之鄉村區，經查部分非屬
既有原住民保留地，依鄉村區劃設處理原則劃設為城2-1及農4，建議
徵詢原住民主管機關意見辦理。

• 另上開範圍可能位屬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協請提供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土地範圍，以供劃設檢討。

鄉村區

原住民族保留地

圖例

原住民地區



■ 鄉村區功能分區劃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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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五 農政資源是否投注於非農業發展地區:城2-1(鄉村
區)、城3(原民鄉村區)

說明：

• 農政資源投入對象
• 農委會對外說明未來農政資源僅投入於農業發展地區，關於農

政資源適用對象之設定(是否限於農業發展地區)，取決於農委會
之態度。

• 農村再生地區部分位於都市計畫地區(例如東勢都市計畫)，該類
農村再生地區之是否仍得申請農政資源及相關補助。

• 申請農村再生對象
• 按內政部研擬中「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項目於

各功能分區分類容許情形」，農村再生設施未來僅得在農業發展
地區應經同意使用(農2、農3)或免經同意使用(農4)。

• 倘城鄉發展地區得申設農村再生計畫，前開容許使用建議內政
部應配合修正。



■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辦理情形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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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研
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包含下列項目：

(一)辦理鄉村地區基本調查：分析人口、產業、土地使用、
運輸、公共設施服務等基本背景現況。

(二)鄉村區屬性分類：依鄉村區屬性區分為農村發展型、
工商發展型。

(三 )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研擬：考量居住、產業、運輸、
公共設施服務等需求，盤點課題及規劃因應策略。

(四)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依鄉村地區屬性及規劃策略，
研擬空間發展配置構想，指定供未來居住、產業、公共設施
服務所需空間範圍。

(五)執行機制：依空間配置構想，研擬可行策略執行機制及
期程。



■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辦理情形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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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7.13第5次研商會議
第1階段 第2階段 第3階段

持續辦理調查及規劃作業
啟動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之檢討變更或通盤檢討

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及使用地編定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
據優先區位及辦理期程，以鄉
(鎮、市、區)為單元，且一次不以
單一單元為限，持續辦理各該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於各該計
畫表明：
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研擬。
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
鄉村區屬性分類。
執行機制。
其他相關事項。

於前開規劃作業完成後，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依據國土計畫
法第15條第3項第5款規定，辦理
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
適時檢討變更(按：計畫名稱為
「變更○○市(縣)國土計畫─●●鄉
(鎮、市、區)整體規劃」)。

於「變更○○市(縣)國土
計畫─●●鄉 (鎮、市、
區)整體規劃」公告實
施後，應按計畫內容
重新調整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及使用地編
定。

• 本階段辦理事項：
• 指認優先規劃地區，指導後續縣市國土計畫持續辦理規劃作業。

• 惟「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尚於期初階段，經107.09.25召開之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構想座談會」討論，優先規劃地區之原則及
是否劃定優先規劃地區尚未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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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行政區產業結構、鄰近都市計畫區與重大建設、建物分布密度及人口密度、
原住民族土地等因素，以議題導向研擬鄉村地區之分類態樣，如城鄉發展導向
型、農村發展型(平原地區、淺山地區)、原住民族發展型等

以行政區為單元 議題導向分類

城鄉發展型之社區聚落

操作方式

農村發展型之農村聚落

現況勘查

後續配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滾動調整

防災 人口外流

產業振興

原住民族之聚落

研擬空間課題

原住民
土地

環境改善策略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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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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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關鍵領域之
空間調適目
標及策略

4 調適目標
以本市「「打造韌性城市，發展永續宜居」」為總
目標，彙整各關鍵領域與空間相關之氣候變遷
調適目標

4 調適策略
由各關鍵領域之「調適策略及工作項目」總表中
，篩選空間及土地使用之策略項目

調適構想及
行動計畫

4 調適構想 
彙整既有災害歷史、潛勢或風險區位，研提調
適構想及工作項目。

4 行動計畫
配合前述調適構想，整理本市具急迫性領域、
優先領域、長期規劃領域等項目之行動計畫，
並從中歸納空間發展重點

4 調適構想圖
綜整前述內容，以圖面表示整體調適重點

城鄉防災
指導事項

4 城鄉災害類型及防災策略
初步以「106年台中市災害防救計畫」列舉之地
震災害、森林火災、管線線路等，配合台中市區
域計畫「氣候變遷與災害潛勢」相關內容，研擬
土地防災指導事項

參考資料
1) 臺中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2) 臺中市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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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

高風險
地區保育

土地建物
管制

避難場所
路線

水資源

跨區水資
源調度

水資源回
收設施

農業及
生物多樣性

沿海土地
保護

旱地灌溉
系統

維生基礎
設施

維生管線
風險地圖

橋樑改善
整建

土地使用

總合治水
土地策略

都市藍綠
帶規劃

土地使用
強度調整

海岸

港灣海堤
防護措施

沿海整體
防護策略

產業及能源

臨海工業
區應變

能源產業
生產區位

健康

區域醫療
資源配置

本市八大領域氣候變遷調適重點策略（與土地使用及空間相關內容）

具急迫

性領域

長期規

劃領域

優先

領域

災 水

農

維

土

海

能

健

本市各關鍵領域策略分類圖 本市氣候變遷調適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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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中
市
災
害
防
救
計
畫

(106)涵
蓋
災
害
種

類

1. 已涵蓋於國土計畫其他章節
者（氣候變遷調適、保育計畫
等），不予說明

風水災

坡地災害

地震災害

海嘯災害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陸上交通事故

森林火災

輻射災害

油氣管線與輸電線路

生物病原

空難事故

海難事故

2. 與空間、土地利用等較為相
關者，納入城鄉防災指導事項
並提出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3. 與空間、土地利用等相關度
低者，不予說明



伍

其他需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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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保育
• 因辦理期程跨107-109年度，後續環境敏感區圖資更新
建請營建署協助洽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

劃設參考指標 主管機關 取得情形 資料時間 資料更新頻率

ex.自然保留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已取得 106.05.23

說明 • 考量公告河川範圍圖資精度不足等因素，如於國土計畫劃設為
國土保育區第4類，恐造成未來因應河川公告(或治理計畫)範圍
需調整之困難度，且變更時程冗長造成徵收興闢作業延宕、損
害民眾權益。

• 考量都市計畫區內劃設為保護區、特別保護區、河川區等相關
分區用地，已有相對管制事項，應不致對土地造成不當利用。

1.上開土地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得」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
2.爰建議得視臺中市各河川實際整治及河川圖資情形予以檢討，保留劃設彈性。

• 有關本市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劃設原則2「其他都市計
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符合國土保育
性質屬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
之水道範圍內者」劃設彈性，提請討論。



【海洋資源議題】
港區範圍土地劃設為不同分區時，是否影響港區管理及發展整體性。

說明
• 根據目前臺中港口海域未來於功能分區模擬時之成果顯示，七處港口海域範

圍未來將分別劃入不同分區，因此將對該區域帶來不同的整體發展及影響

類型 涉及港口

皆為陸域
麗水漁港
北汕漁港
塭寮漁港

涉及海域
及陸域

臺中商港
梧棲漁港
五甲漁港
松柏漁港

五甲漁港
北汕漁港

溫寮漁港

松柏漁港

梧棲漁港

臺中商港

麗水漁港

大甲區

大安區

清水區

梧棲區
沙鹿區

龍井區

臺中市港口分布示意圖

伍
、
其
他
需

協
助
事
項



平均高潮線
港區範圍
港埠用地

圖例

臺中商港範圍套疊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示意圖

臺中商港

梧棲漁港

梧棲漁港

臺中商港

臺中火力發電廠

臺中港關聯工業區

大甲溪
高美濕地

大肚溪口濕地

臺中商港範圍位置套疊示意圖

１

【海洋資源議題】
平均高潮線陸地側空白地(未編定/未登錄地)劃設原則。

說明

• 平均高潮線往海側至領海外界線之海域地區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惟位於平均高
潮線往陸地側範圍產生之空白地併周邊功能分區或依空白地劃設原則處理(如劃
設為國保2或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調整範圍)，其土地使用管制上是否影響港區
整體發展，建請給予指導。

說明：國保2或城1或海1-2(約1.48公頃)

伍
、
其
他
需

協
助
事
項

１



五甲漁港範圍(營建署提供)位置套疊示意圖

五甲漁港範圍套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五甲聚落

五甲漁港

五甲漁港

平均高潮線
地籍線
港區範圍
(營建署提供 )
特定農業區

圖例

港區範圍
(營建署提供範圍))

地籍線

港區範圍
(校正後範圍))

【海洋資源議題】
平均高潮線陸地側空白地(未編定/未登錄地)劃設原則。

說明

• 平均高潮線往海側至領海外界線之海域地區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惟位於平均高
潮線往陸地側範圍產生之空白地併周邊功能分區或依空白地劃設原則處理(如劃
設為國保2)，其土地使用管制上是否影響港區整體發展，建請給予指導。

伍
、
其
他
需

協
助
事
項



伍
、
其
他
需

協
助
事
項

■ 其他
• 國保2與農3功能分區重疊疑義

說明 • 依據營建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完稿)草案(107年
10月)，有關農3與國保2重疊部分，依手冊規定應劃設為國保2。

• 考量本市坡地農業範圍劃設為國保2後，現況仍有農業資源投入
，恐有損民眾權益之情形。

建議於國保2土地使用管制容許項目增列
得作為農業製銷使用等相關允許使用項目



伍
、
其
他
需

協
助
事
項

■ 其他

• 農地資源總量
說明 • 依農委會指示農地資源總量係指農業發展地區。

• 經農業主管單位初步統計臺中市農地面積為5.5萬公頃，惟經本
市農業局「107年度配合國土計畫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
清查，其中1.55萬公頃農業發展地區與國土保育地區重疊，依
營建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完稿)草案(107年10
月) 」規定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故初步估算農業發展地區面
積僅餘3.95萬公頃。

• 有關後續農地管制面積，應以清查之農地面積或農業發展地區
面積為依據，提請討論。

位於國保之農地

1.55萬公頃

農地面積

5.5萬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面積  
(尚未扣除未登記工廠 )

3.95萬公頃



■ 其他
• 請提供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內容，以利分析並提
供各單位參考

伍
、
其
他
需

協
助
事
項

說明：

• 因城2-1、城3以及農4依循功能分區劃
設條件劃設分區時，會面臨分區重疊
之情形，為利主管機關判別，建請內政
部營建署協助提供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內容，以利各單位參考。

• 請提供都市土地覆蓋率、104年農林漁牧普查資料、工商
業人口資料，以利城2-1劃設條件之模擬

說明：

•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7年11月6日第14次研商會議會議紀錄結
論內容，都市土地覆蓋率之界定方式以營建署提供之都市發展
率等相關資料為主，謹請貴署提供相關資料，以利執行。

• 為符合鄉村區實際發展情形，謹請貴署協助提供以村里為範圍
之104年農林漁牧普查資料以及工商業人口資料，以作為判斷
依據。



簡報結束，謝謝!!


